附件2

关于《深圳市光明区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废止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农牧发〔2021〕37号）、《农业部关于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农医发〔2017〕35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粤府函〔2020〕82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打造制造强市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规〔2021〕1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深府〔2022〕1号）、《深圳市培育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文件精神，促进光明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光明区于2023年3月27日印发实施《深圳市光明区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光府规〔2023〕4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二、废止原因

为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要求，结合《深圳市光明区司法局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拟按程序废止《若干措施》，后续将结合光明区实际出台相关文件政策支持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